
理赔核定义务的期限是判断保险人是否

依法履行该义务的标准。 换言之， 保险人是

否因违反了理赔核定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主

要是借助相关期限规则来具体衡量。 于是，

在个案中， 判定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违反核

定义务的法律后果时， 必然要从保险人有无

违反理赔核定的相应期限规则予以确定。 那

么， 保险人履行理赔核定义务的期限是多长

时间呢？

根据 《保险法》 第 23 条第 1 款对核定

期限的规定， 保险合同当事人有约定的从约

定； 没有约定的， 保险人应对索赔请求及时

进行核定； 没有约定且情形复杂的， 保险人

应当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 其中， 《保险法》

第 19 条关于格式条款无效情形的规定可以

用来防止保险人利用 “约定” 架空 “及时核

定” 的限制自无疑义。 惟值得注意的是， 有

人对 2009 年修订 《保险法》 时新增 30 日内

完成核定工作的要求提出质疑， 认为不但

“情形复杂” 的判断标准不明确， 而且 30 日

的法定期限之规定因缺乏弹性在立法技术上

也不妥当。

笔者对此质疑持反对态度， 理由主要有

三个： 第一， 2002 年 《保险法》 第 24 条未

对保险人 “及时作出核定” 的时限予以具体

规定的作法本身不应该成为问题。

由于保险种类及个案的差异， 不可否

认， 委实难以通过法律对保险人核定期限直

接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美国也不例外，

在法令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通常认为保险

人应于合理期限内完成核定工作。 而对合理

期限的理解则由法院根据每个案件的个别情

况进行权衡判断。

第二， 由法条明文对核定期限作出具体

规定在学理上虽非必须， 但从现实性出发却
仍属必要。

未对核定期限作出具体规定之所以会成

为问题， 恰恰是因为欠缺 “一个公正的衡量

标准和监督标准”， 而为保险人拖延理赔埋

下了隐患。 理论上讲， 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来解决： 一是确定评估核定期限是否合理的

考量因素； 二是规定一定的期限。 前者并非

不可行。 比如， 对此， 有人建议， 应考量具

体个案的复杂程度、 证据及证人取得容易程

度， 被保险人就保险事故通知保险人是否有

所迟延等。 该建议虽有建设性， 但因不确定

性较大， 仍有待审判经验的长期积累。 后者

因更具明确性而更适应当前的司法实践， 所

以更能满足现阶段的立法期待。 为此， 2007

年修订 《保险法》 时参考了司法实践的经验

总结， 专门针对容易引起理赔迟延的复杂情

形， 将核赔时限具体化为 30 日。 30 日作出核

定的规定具有进步意义， 通过严格的立法强制

保险人切实履行对权利人的保险合同义务， 加

大了对保险人理赔的约束和遏制， 减少了保险

人利用理赔期限规定的疏漏恶意拖延时间的可

能性。

第三， 保险事故是否为情形复杂属于事实
判断， 保险公司与公众一般不会对此有相反认

识。

随着保险市场近年来开放性的加大及竞争

性的增强， 保险公司的经营已经呈现出日益规

范化、 专业化的态势。 基于声誉竞争的考虑，

保险公司也不会对明显不属于复杂情形的核赔

予以拖延而违反及时核定的法律规定。 即使在

难辨是否属于情形复杂之际， 也还可以综合考

虑如下因素： 索赔的数额、 对更多信息和更深

入调查的需求、 向保险公司总公司报告索赔的

需要， 等等。 随着社会公众保险意识的增强和

保险知识的增加， 社会公众与保险公司对于所

核定的保险事故是否属于复杂情形的判断有望

渐趋一致。 试举一例： 自 2009 年修订 《保险

法》 时增加了 “情形复杂的， 应当在三十日内

作出核定” 的规定以来， 借助 “北大法宝” 对

该条文设置的 “法宝联想” 功能进行检索， 可

以发现， “部门规章” “司法解释” “地方法

规规章 ” “案例与裁判文书 ” “法学期刊 ”

“修订沿革” “条文释义” “法学文献” 条目

下等均无对 “情形复杂” 的界定甚或相关争议

的内容。 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 无论是保险公

司还是公众， 各方对此问题形成的事实判断迄

今未见出入。 这当然与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对保

险制度的充分理解与接受密不可分。 此例足以

佐证对保险事故是否属于复杂情形在保险公司

和社会公众之间通常不会产生分歧的观点。 当

然， 为了防止情形复杂的保险事故在 30 日内

难以完成核定的情况发生， 法律允许当事人在

保险合同中另行作出合法约定。 保险实务中，

为推进快速理赔， 确实有一些保险公司在保险

合同中增设了关于核定期限的单独协商条款：

不仅对情形复杂的核定在期限上作出了合法又

合理的约定， 还对情形不复杂的核定在期限上

作出了符合实际情况和及时核定要求的约定。

总之，2009 年修订《保险法》时新增 30 日

内完成核定工作的要求作为对保险人履行及时

核定义务的新规定， 符合我国现阶段理赔工作

的实际， 有利于解决理赔的复杂情形不易判断

保险人是否属于快速理赔的难题， 未来修法时

应予坚持。

（作者系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保险人的理赔核定期限认定
李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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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习研究行政法， 是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 当时参加了上海市人事局的

编制法研究课题， 两年下来， 结集出版了一

套编制法研究丛书。 那两年， 我几乎每天都

要和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朱芒教授探

讨一些诸如一般行政法律关系、 特别行政法

律关系等理论问题， 他向我推荐了管欧等我

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的论著， 也介绍了日

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概况， 朱教授学识渊博，

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他从日本留学归国，

离开华政， 到了交大， 主编 《交大法学》，

是一个令人钦佩的、 具有学者情怀风骨的

人。 一个学者的学问高低和学术贡献， 不能

用出镜率之类的明星标准去衡量。 应景之作

虽然难以避免， 但 “吹尽黄沙始到金”， 学

术的真知灼见是有一个沉淀过程的， 学术的

发展也有自身的一定相对独立性， 如同 《荀

子·天道》 所言： “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 学者基本上应该是寂寞的， 因

为大部分学者思考的许多问题是有时间提前

量和革命批判性的。 朱芒教授就是我心里非

常中意、 羡慕的这样一个学者， 尽管我和他

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

中西依法行政的差异与共性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普法热潮一浪高

过一浪。 因为搞过一段编制法研究， 认识不

少行政机关的同志， 所以不断应邀为各级政

府讲授依法行政的理论和实践。 普法讲座对

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最为突出

的， 就是察觉到先前掌握的一些行政法知识

毕竟都是外国人对其行政管理实践提炼而

成， 虽然各国行政管理有相同之处， 但中国

存在许多和国外不同的地方， 是不容抹杀

的。 例如， 西方国家没有从计划经济体制到

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历史， 原来的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虽然有过此一转变历史， 但它们

是一段西化的历史， 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

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不是简单西化的历

史， 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 市场经济的

基础不是单一私有制， 而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存； 市场经济对接的不是资本

主义制度， 而是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政治体

制实行分权制衡， 更重视对行政权的约束；

中国强调民主集中制， 在制约行政权的同

时， 还注意发挥行政权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政

治优势方面的积极作用。 这种政治体制及其

外部环境的不同， 必然会对中国的行政体

制、 依法行政产生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一个时代性课题： 怎样

在寻找中西依法行政共性的同时， 建设中国

特色的依法行政事业？

依法行政必要性的中国特色

关于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行政权在所有

权力主体中最具扩张性， 因而需要重点地依

法约束行政权的运行， 这是中西都面临的相

同点； 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国家机关都是行

政机关， 百分之八十 （近来降低到百分之六

十多） 的法律都是行政机关起草或制定的，

百分之八十的法律都是靠行政机关来实施

的， 这在其他国家大概是不存在的， 这是中

国依法行政的一个特点吧。

依法行政原理的中西差异

关于依法行政的原理， 法无授权不得

行、 法有授权必须行、 行政行为程序化、 违

法行政受追究， 这是中西依法行政的共性，

但我觉得， 在中国还应加上两条： 一是合法

行政受尊重， 二是行政主体讲良知。

为什强调合法行政受尊重？ 这是因为中

国历史文化传统中， 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两种观念、 两种行为长期同时并存， 在厉行依

法治国方略的今天， 这两种封建遗存我们都应

积极清理。 专制主义的危害， 学界说得较多，

但无政府主义的现象及危害， 学界揭示得还不

够， 社会警惕也不够。

我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 《水浒传》 中的

所谓一百零八个好汉， 出身、 经历多不相同，

奔上梁山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既有像林冲这样

深受专制政治、 司法腐败迫害而逼上梁山的，

但也有不少像张青、 孙二娘这样开酒店、 卖人

肉， 专干杀人夺货勾当 （武松被发配到孟州路

过十字坡， 险些遭到孙二娘的毒手） 的刁民泼

妇。 可是， 不仅 《水浒传》 作者不分青红皂白

地将他们一概视为 “好汉”， 数百年来还竟然

得到了社会不少人的认可。 试问， 哪个社会能

容忍开酒店、 卖人肉的行为？ 除了中国古代之

外， 谁会把张青、 孙二娘捧为 “好汉”？ 可这

种事情在中国古代竟然发生了！ 所以然者何？

我认为， 目无国法、 轻视人权的无政府主义观

念是一重要原因。

虽然专制主义比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更大，

是依法行政的首敌，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低估

了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法治的危害。

除了 “合法行政受尊重” 这一条之外， 我

还强调了 “行政主体讲良知”。 西方是一种向

彼岸寻找真理的外倾文化， 中国是一种向内寻

求良心的内倾文化。 基督教的 “原罪” “救

赎” 意识给西方法治提供了一套法治必行的理

据， 这一点已为学界所认。 但中国没有 “一神

教” 的历史传统， 论述各种理念 “本诸人心”

或者 “直指人心”。

我觉得， “良知” 有两个基本内容， 一是

感恩， 二是反省。 感恩是说行政主体应该感恩

人民， 因为权力是人民授予的； 权力运行是靠

人民纳税来支撑的。 反省是指孔子赞成的曾子

所言 “吾日三省乎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 ？ 传不习乎 ？” （《论语·学

而》） 行政主体要树立感恩理念、 内省精神，

才能慎言慎行， 虽然单靠这一点是无法撑起法

治大厦的， 但没有这一点， 法治大厦能够拔地

而起吗？

依法治国保障的中国特点

关于依法治国的保障， 实行必要的权力主

体间的监督制约， 这是中西都认同的。 但中国

的依法行政， 必须通过从严治党来促进依法行

政， 这是中国的特点。

所以然者何？ 盖因中国 80%的公务员都是

共产党员， 95%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是共

产党员， 若不抓好从严治党， 依法行政就没有

可以信赖的队伍。 毛主席过去说过， 政治路线

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如今， 依法

行政原则确立之后， 80%的党员公务员、 95%

县处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上述中国依法行政的各个特点， 是在中国

依法行政实践中不断展现出来的。 理论是灰色

的， 而生命之树常青。 理论不过是生活常识的

提炼， 学好理论关键在于悟好实践， 中国特色

的依法行政理论、 话语、 知识， 最终要从中国

独特的依法行政实践中寻觅、 提升。 因此， 我

在主编了一套 “司法实践研究丛书” 之后， 决

定再主编一套 “依法行政实践研究丛书”， 专

门请一些工作在依法行政第一线的行政立法工

作人员、 行政复议工作人员、 行政执法工作人

员、 行政审判监督工作人员、 行政审判法官

等， 来撰写一些充满鲜活实践气息的、 原汁原

味的著作、 日记等， 为法学院的老师与学生提

供一个接触地气的渠道。 但效果如何， 拭目以

待了。

（作者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 馆

长；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 博士生

导师。 此文为 “依法行政实践研究丛书” 总

序， 该套丛书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期分批出

版。）

探索中国特色的依法行政之路
郝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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